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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佛
教
最
基
礎
的
五
大
戒
律
之
一
「
不
殺
生
」
， 

普

遍
地
被
大
眾
認
為
其
應
當
拒
絕
肉
食
並
極
力
奉
行
素
食
主
義
，

且
對
比
於
當
今
日
漸
受
到
推
崇
的
蔬
食
主
義
，
  1
其
對
於
佛
教

徒
而
言
更
是
種
宗
教
性
問
題
，
應
當
是
更
加
嚴
謹
地
遵
守
規
範

、
戒
除
肉
食
。
然
而
不
同
文
化
背
景
的
佛
教
分
支
對
此
處
的
規

範
卻
有
所
差
異
。
藏
傳
佛
教
在
特
定
條
件
下
不
禁
止
僧
人
食
肉

，
日
本
佛
教
更
有
「
肉
食
妻
帶
」
  2
的
傳
統
，
這
些
特
徵
與
中

國
的
佛
教
傳
統
形
成
強
烈
的
對
比
；
為
何
承
接
相
同
教
義
與
世

界
觀
的
宗
教
，
在
不
同
區
域
卻
與
當
地
文
化
交
互
影
響
而
發
展

出
似
乎
有
違
宗
旨
的
形
式
規
範
？
然
而
我
們
不
能
僅
從
表
面
上

的
戒
律
衝
突
定
奪
是
非
，
或
僅
以
中
國
背
景
下
的
佛
教
作
為
標

準
衡
量
對
錯
，
而
須
深
入
探
究
隱
藏
在
立
案
動
機
下
的
脈
絡
，

了
解
形
式
背
後
的
意
涵
，
才
能
獲
得
有
價
值
的
啟
發
。

以
下
將
先
著
手
於
佛
教
系
譜
所
共
同
接
受
的
基
本
戒
律
，

從
中
檢
視
與
飲
食
相
關
的
戒
律
規
範
，
探
究
其
背
後
意
義
，
並

就
當
時
引
發
爭
議
的
公
案
進
行
討
論
，
最
後
探
究
中
國
漢
傳
佛

教
是
在
何
種
脈
絡
、
歷
史
背
景
下
強
調
素
食
的
重
要
性
，
以
比

較
佛
教
素
食
傳
統
與
蔬
食
主
義
的
內
涵
差
異
。

一
、
佛
教
基
本
飲
食
戒
律    

佛
教
創
立
之
初
，
佛
陀
並
未
制
定
任
何
規
範
律
條
，
隨
著

僧
團
規
模
擴
大
、
部
份
成
員
行
為
產
生
疑
慮
時
才
立
下
相
關
生

活
準
則
，
這
種
隨
犯
隨
治
的
特
徵
也
是
佛
教
倫
理
內
涵
的
表
現

，
戒
律
的
目
的
主
要
是
為
維
護
僧
團
的
清
淨
、
消
弭
困
惑
爭
議

，
將
修
行
上
的
阻
礙
降
至
最
低
，
作
為
一
種
生
活
上
的
指
導
方

針
，
而
非
強
制
性
的
律
令
。
關
係
於
佛
教
倫
理
的
根
基
與
朝
向

解
脫
的
目
的
，
其
要
求
主
體
保
持
精
神
心
靈
上
的
清
晰
，
能
以

理
性
思
維
對
外
在
及
自
身
細
密
而
無
偏
差
地
觀
察
理
解
，
因
此

要
維
持
這
樣
健
康
清
淨
的
狀
態
，
對
內
在
需
屏
除
需
求
以
外
欲

望
，
於
外
在
則
應
避
免
引
發
欲
望
的
誘
因
，
這
提
倡
的
是
一
定

程
度
上
的
禁
慾
生
活
，
隔
絕
酒
肉
娛
樂
對
於
精
神
上
的
干
擾
，

使
修
行
者
能
心
無
旁
騖
地
專
注
修
行
。

佛
教
的
素
食
與
肉
食
（
一
）

藍
紹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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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初
「
不
殺
生
、
不
偷
盜
、
不
邪
淫
、
不
妄
語
、
不
飲
酒

」
五
戒
乃
是
依
循
上
述
理
念
而
設
立
，
這
五
項
戒
律
皆
出
現
於

小
乘
至
大
乘
佛
教
典
籍
中
，
並
出
現
在
優
婆
塞
、
優
婆
夷
、
比

丘
與
比
丘
尼
等
佛
教
修
行
者
的
受
戒
內
容
中
，
是
為
佛
教
一
致

接
受
的
根
本
戒
律
。
其
中
直
接
與
飲
食
有
關
的
是
不
飲
酒
的
戒

律
，
限
制
飲
酒
的
原
因
在
於
，
酒
精
將
使
人
精
神
迷
亂
，
不
僅

失
去
冷
靜
的
觀
察
能
力
，
甚
而
使
人
無
法
控
制
自
身
行
為
，
佛

陀
於
《
四
分
律
》
中
詳
細
描
述
飲
酒
將
導
致
十
種
過
失
：

一
者
、
顏
色
惡
；
二
者
、
少
力
；
三
者
、
眼
視
不

明
；
四
者
、
現
瞋
恚
相
；
五
者
、
壞
田
業
資
生
法

；
六
者
、
增
致
疾
病
；
七
者
、
益鬪

訟
；
八
者
、

無
名
稱
惡
名
流
布
；
九
者
、
智
慧
減
少
；
十
者
、

身
壞
命
終
墮
三
惡
道
。
  3 

從
面
容
儀
表
、
生
理
狀
況
至
舉
止
失
當
易
惹
紛
爭
，
甚
而

死
後
墮
入
三
惡
道
，
飲
酒
在
各
個
層
面
皆
造
成
程
度
不
同
的
災

厄
；
而
這
些
過
失
除
了
第
十
項
「
墮
三
惡
道
」
具
有
強
烈
宗
教

意
味
外
，
皆
是
屬
於
世
俗
層
面
引
發
的
問
題
，
基
於
佛
教
倫
理

學
的
基
礎
及
此
處
嚴
重
性
之
次
第
脈
絡
，
這
項
宗
教
意
義
上
的

惡
果
顯
然
與
前
項
的
世
俗
問
題
有
密
切
關
係
；
從
飲
酒
最
初
儀

態
偏
差
、
阻
礙
精
神
理
性
，
進
而
犯
下
諸
多
過
錯
、
與
人
起
衝

突
紛
爭
，
陷
入
瞋
恚
遮
蔽
智
慧
照
見
，
一
連
串
無
明
而
造
的
惡

業
不
僅
死
後
因
此
受
苦
，
甚
至
受
生
至
惡
劣
環
境
繼
續
受
苦
。

反
之
，
「
若
有
人
不
飲
酒
，
生
便
聰
明
，
無
有
愚
惑
，
博
知
經

籍
，
意
不
錯
亂
」
  4
，
是
故
主
體
行
為
的
善
惡
與
否
，
與
其
精

神
狀
況
有
極
大
的
關
聯
，
「
不
飲
酒
」
即
是
針
對
酒
後
續
惡
性

循
環
而
有
的
對
治
方
法
。

但
在
酒
戒
上
，
佛
教
容
許
部
份
特
例
，
當
酒
被
使
用
於
醫

療
方
面
時
不
犯
此
戒
：
「
若
有
如
是
如
是
病
，
餘
藥
治
不
差
以

酒
為
藥
；
若
以
酒
塗
瘡
，
一
切
無
犯
」
  5
，
作
為
外
用
藥
使
用

時
，
由
於
身
體
不
會
直
接
吸
收
酒
精
而
影
響
身
心
，
並
不
觸
犯

戒
律
，
另
一
狀
況
為
某
疾
病
已
無
藥
成
效
，
唯
飲
酒
可
治
，
這

乃
基
於
生
命
品
質
的
需
求
，
並
不
犯
酒
戒
。
此
外
，
當
「
酒
」

只
具
外
表
而
無
醉
人
的
性
質
時
，
飲
用
並
不
犯
戒
律
：
「
若
但

作
酒
色
、
無
酒
香
無
酒
味
、
不
能
醉
人
，
飲
者
不
犯
」
  6
。
將

這
些
特
例
配
合
著
《
四
分
律
》
記
載
犯
酒
戒
的
段
落
：
「
酒
酒

想
，
波
逸
提
。
酒
疑
，
波
逸
提
。
酒
無
酒
想
，
波
逸
提
。
無
酒

有
酒
想
，
突
吉
羅
。
無
酒
疑
，
突
吉
羅
」
  7
，
不
僅
動
心
起
念

飲
酒
，
即
使
未
飲
酒
但
只
要
產
生
飲
酒
的
想
法
，
仍
是
觸
犯
戒

律
。
這
涉
及
三
個
層
面
的
問
題
，
首
先
是
此
飲
品
是
否
有
醉
人

的
效
果
，
再
者
是
主
體
是
否
有
產
生
飲
酒
的
意
念
，
三
是
飲
酒

的
行
為
本
身
，
這
必
須
考
量
行
為
者
出
於
何
種
動
機
，
若
是
基

於
需
求
、
善
的
行
動
則
可
容
許
，
反
之
若
行
為
者
由
於
酒
癮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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蓄
意
地
想
藉
由
酒
精
麻
痺
身
心
，
則
無
疑
地
違
反
戒
律
。
由
此

可
知
，
觸
犯
戒
律
的
判
準
並
不
單
以
行
為
而
定
，
佛
教
更
加
關

心
主
體
精
神
狀
態
與
其
出
自
何
種
動
機
而
為
之
。

在
食
物
種
類
方
面
，
相
對
於
大
乘
佛
教
，
早
期
佛
教
對
此

規
範
較
具
彈
性
，
這
關
乎
於
當
時
僧
團
托
缽
乞
食
的
生
活
方
式

。
由
於
教
義
指
出
僧
伽
應
遠
離
錢
財
利
益
之
事
，
這
些
皆
是
引

發
貪
慾
煩
惱
的
誘
因
「
沙
門
釋
子
不
得
捉
持
金
銀
若
錢
，
沙
門

釋
子
捨
離
珍
寶
珠
瓔
，
不
著
飾
好
。
汝
今
當
知
，
若
應
捉
金
銀

若
錢
，
不
離
珠
瓔
珍
寶
，
亦
應
受
五
欲
。
若
受
五
欲
，
非
沙
門

釋
子
法
」
  8
，
而
謀
利
是
造
成
對
物
質
世
界
執
著
的
根
源
，
出

家
眾
不
應
為
謀
生
而
工
作
，
為
使
一
切
生
活
從
簡
，
食
事
方
面

則
依
賴
托
缽
化
緣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托
缽
也
是
為
使
僧
眾
能
不
煩

惱
於
生
活
瑣
碎
之
事
而
得
以
精
進
修
行
。
延
續
簡
化
生
活
的
脈

絡
，
食
物
的
種
類
並
無
特
別
禁
止
的
項
目
，
進
食
只
為
基
本
生

理
需
求
，
無
須
在
此
多
加
糾
結
鑽
研
，
且
為
免
於
造
成
布
施
者

困
擾
及
多
生
事
端
，
不
論
其
受
食
何
種
內
容
與
質
量
皆
應
當
欣

然
接
受
。

而
關
於
托
缽
乞
食
的
規
範
，
極
大
部
分
仍
著
重
於
動
機
問

題
，
它
要
求
出
家
眾
不
得
出
於
主
動
要
求
布
施
，
此
行
為
將
被

視
作
執
著
於
物
質
的
象
徵
「
比
丘
自
取
楊
枝
淨
水
，
不
犯
。
自

今
已
去
當
如
是
說
戒
：
若
比
丘
，
不
受
食
、
若
藥
著
口
中
，
除

水
及
楊
枝
，
波
逸
提
。
」
  9
僧
眾
僅
能
被
動
地
接
受
施
主
給
予

的
食
物
，
即
使
食
物
在
前
，
在
未
獲
得
同
意
食
仍
不
可
主
動
索

取
，
否
則
造
盜
竊
因
緣
，
同
時
也
不
能
為
自
己
準
備
食
物
，
這

些
出
於
貪
欲
的
動
機
皆
會
影
響
修
道
生
活
。
但
這
部
份
仍
容
許

某
些
例
外
，
如
同
飲
酒
戒
律
的
特
例
，
當
修
行
者
基
於
生
理
疾

病
問
題
，
不
得
不
食
用
某
些
食
物
時
，
則
可
以
乞
求
特
定
的
食

物
，
並
且
只
得
向
信
家
索
求
，
以
免
由
於
價
值
觀
衝
突
而
引
發

外
人
的
質
疑
譏
諷
；
  10
在
此
脈
絡
下
，
這
些
特
定
項
目
甚
至
求

取
「
美
食
」
的
目
的
並
非
為
享
樂
，
而
是
被
作
為
藥
品
服
用
，

這
種
基
於
需
求
而
非
欲
望
的
動
機
，
並
不
觸
犯
戒
律
：
「
不
病

時
乞
病
時
食
，
得
越
毘
尼
罪
；
病
時
乞
不
病
時
食
，
無
罪
；
病

時
乞
病
時
食
，
無
罪
；
不
病
時
乞
不
病
時
食
，
波
夜
提
。
…
何

以
故
？
出
家
人
因
他
活
命
故
。
」
  11
並
且
，
修
行
者
仍
隨
時
保

持
精
神
層
面
的
清
淨
，
避
免
於
過
程
中
引
發
貪
慾
瞋
恚
而
踰
矩

。

我
們
首
先
應
注
意
的
是
，
佛
教
五
條
根
本
戒
律
並
未
直
接

明
言
規
範
僧
眾
實
踐
素
食
生
活
，
在
飲
食
的
層
面
，
主
要
是
針

對
各
種
有
害
於
修
行
的
生
活
方
式
進
行
規
範
。
飲
酒
使
人
精
神

迷
亂
，
有
害
修
行
之
道
，
應
當
戒
除
，
而
食
事
方
面
應
當
改
以

托
缽
乞
食
，
其
意
義
在
於
將
簡
化
世
俗
面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食
事

方
面
能
滿
足
基
本
生
理
需
求
即
可
，
不
應
多
加
挑
剔
，
以
免
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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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
在
修
行
生
活
以
外
耗
費
過
多
時
間
，
甚
至
逐
利
謀
生
而
引
起

對
物
質
世
界
的
貪
求
。
這
些
規
範
除
了
關
注
行
為
本
身
及
其
後

續
對
主
體
帶
來
的
效
應
外
，
更
不
可
忽
視
的
是
其
行
為
動
機
的

內
涵
，
若
其
出
於
善
的
動
機
且
形
式
上
不
得
不
違
反
戒
律
時
，

這
樣
的
「
過
失
」
是
可
被
接
納
的
；
此
外
，
縱
使
主
體
未
實
際

做
出
觸
犯
戒
律
的
行
為
，
但
於
破
戒
之
事
起
心
動
念
仍
屬
犯
戒

，
因
為
過
程
中
已
然
對
其
身
心
造
成
不
良
影
響
。

綜
上
所
論
，
佛
教
倡
導
的
修
行
生
活
是
一
種
節
欲
生
活
，

目
的
在
於
維
持
一
個
低
誘
因
、
清
靜
的
修
行
環
境
，
使
僧
眾
保

持
良
好
的
精
神
品
質
，
定
心
思
維
正
法
教
誨
，
致
力
於
修
行
解

脫
之
道
。
這
是
具
有
彈
性
的
生
活
指
導
方
針
而
非
強
制
性
的
律

令
，
因
為
恪
守
律
令
也
許
可
視
為
道
德
實
踐
的
一
環
，
但
並
不

直
接
等
同
於
道
德
實
踐
；
而
戒
律
的
目
的
則
是
限
制
那
些
對
於

修
行
有
不
好
影
響
的
行
為
，
抑
制
惡
的
行
為
動
機
，
維
護
主
體

身
心
品
質
的
良
善
，
使
其
往
後
能
自
發
、
無
偏
差
地
行
於
正
道
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一
般
「v

e
g
e
t
a
r
i
a
n

」
與
「v

e
g
a
n

」
可
通
譯
為
「
素
食
主

義
者
」
，
差
別
在
於
「v

e
g
e
t
a
r
i
a
n

」
排
除
肉
類
但
接
受

奶
蛋
食
品
，
其
他
生
活
方
面
亦
不
排
斥
動
物
製
品
，
而
「

v
e
g
a
n

」
除
不
食
用
肉
類
、
奶
蛋
，
也
可
能
拒
絕
其
它
加
工

食
品
，
且
不
使
用
皮
草
等
動
物
製
品
，
如
今
有
「
純
素
食
主

義
者
」
、
「
蔬
食
主
義
者
」
等
譯
名
與
「
素
食
主
義
者
」

加
以
區
別
。
由
於
「v

e
g
a
n

」
較
為
符
合
動
物
權
論
者
的
理

念
原
則
，
故
本
文
於
動
物
權
討
論
脈
絡
時
，
以
「
蔬
食
」

一
詞
作
為
其
訴
求
目
標
。
而
「
佛
教
素
食
者
」
則
依
從
於

受
持
戒
律
的
不
同
，
主
要
忌
五
辛
、
酒
、
肉
，
奶
蛋
食
品

則
不
定
，
後
文
僅
以
「
素
食
」
代
指
佛
教
含
意
下
的
生
活

規
範
。
（S

u
s
a
n
 
S
t
e
m
p
e
l
s
k
i
,
 
M
i
c
h
a
e
l
 
R
u
n
d
e
l
l
 
a
n
d 

G
w
y
n
e
t
h
 
F
o
x
 
e
d
.
,
 
M
a
c
m
i
l
l
a
n
 
E
n
g
l
i
s
h
 
D
i
c
t
i
o
n
a
r
y 

: 
For 

Advanced 
Learners, 

(London 
: 

Macmillan, 

2002),p.1566.

）

 2.�
指
僧
人
得
以
喝
酒
吃
肉
，
娶
妻
生
子
。
望
月
信
亨
著
，
《
望

月
仏
教
大
辭
典
》
，
第
五
卷
，
塚
本
善
隆
編
，
（
東
京
：

世
界
聖
典
刊
行
協
會
，
一
九
五
四
）
，
頁
四○

二
三-

四○

二
四
。

 3.�
《
四
分
律
》
卷
十
六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二
冊
，
頁

六
七
二
上
。

 4.�
《
增
壹
阿
含
經
》
卷
七
〈
五
戒
品
〉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
，
頁
五
七
七
上
。

 5.�
《
四
分
律
》
卷
十
六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二
冊
，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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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七
二
中
。

 6.�
《
十
誦
律
》
卷
十
七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三
冊
，
頁

一
二
一
中
。

 7.�
《
四
分
律
》
卷
十
六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二
冊
，
頁

六
七
二
中
。)

 8.�
《
四
分
律
》
卷
八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二
冊
，
頁
六
一
九

上
。

 9.�
《
四
分
律
》
卷
十
五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二
冊
，
頁

六
六
三
下
。

 10.�
「
若
比
丘
熱
病
，
醫
言
：
「
此
病
應
服
酥
。
」
得
乞
酥
，
不

得
往
不
信
家
索
。
何
以
故
？
索
時
譏
比
丘
，
但
貪
美
味
故
索

酥
。
譏
嫌
比
丘
長
短
者
，
不
得
往
索
。
當
到
信
心
優
婆
塞
家

索
，
得
時
當
自
籌
量
。
若
比
丘
風
病
，
醫
言
：
「
應
服
油
。

」
爾
時
得
乞
油
，
不
得
從
笮
油
家
乞
，
亦
不
得
到
不
信
家
，

如
酥
中
說
。
若
比
丘
水
病
，
醫
言
：
「
此
應
服
蜜
。
」
爾
時

復
得
乞
蜜
，
不
得
到
採
蜜
家
乞
，
亦
不
得
到
不
信
家
乞
，
如

酥
中
說
。
若
比
丘
乾
痟
病
，
醫
言
：
「
此
應
服
石
蜜
。
」
不

得
到
笮
甘
蔗
家
索
，
不
得
到
不
信
家
索
，
如
酥
中
說
。
若
比

丘
中
冷
，
醫
言
：
「
應
用
石
蜜
、
酪
二
種
合
服
。
」
不
得
到

不
信
家
索
，
如
酥
中
說
。
若
比
丘
下
病
，
醫
言
：
「
此
應
服

乳
。
」
爾
時
得
從
放
牛
人
邊
乞
乳
，
得
時
當
籌
量
取
。
若
比

丘
欲
使
吐
下
服
吐
下
藥
，
醫
言
：
「
當
先
服
魚
汁
。
」
爾
時

得
乞
魚
汁
，
不
得
從
捕
魚
家
乞
，
不
得
到
不
信
家
乞
，
如
上

說
。
若
比
丘
欲
刺
頭
出
血
，
若
服
吐
下
藥
，
醫
言
：
「
此
應

服
肉
汁
。
」
爾
時
得
乞
肉
汁
，
不
得
到
屠
家
、
不
信
家
乞
，

如
上
說
。
」
《
摩
訶
僧
祇
律
》
卷
十
七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
二
十
二
冊
，
頁
三
六
二
上
。

 11.�
《
摩
訶
僧
祇
律
》
卷
十
七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二
冊
，
頁

三
六
二
中
。

香
港
佛
聯
會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圓
滿
舉
行
「
戊
戌
年
新
春
團
拜

暨
第
六
十
四
屆
董
事
顧
問
就
職
典
禮
」
，
邀
請
民
政
事
務
局
局
長

劉
江
華
先
生
及
中
聯
辦
協
調
部
副
部
長
張
強
先
生
親
臨
主
持
監
誓

及
頒
授
董
事
選
任
証
書
。

新
任
會
長
由
荃
灣
西
方
寺
住
持
寬
運
法
師
接
任
，
法
師
在
祝

福
獻
辭
中
表
示
佛
聯
會
成
立
七
十
多
年
來
，
在
扶
危
濟
困
、
興
教

育
才
、
安
老
慈
幼
以
及
中
西
醫
療
等
領
域
會
務
得
以
順
利
推
展
，

全
賴
歷
屆
會
長
和
董
事
會
同
寅
的
無
私
奉
獻
，
以
及
廣
大
會
員
和

各
界
友
好
的
大
力
支
持
，
藉
團
拜
因
緣
向
各
位
衷
心
致
謝
。

香
港
佛
聯
會
年
新
春
團
拜
暨

第
六
十
四
屆
董
事
顧
問
就
職
典
禮


